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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試就權力一元與權力分立的觀點，論述中央府會間覆議權之行使與地方府會間覆議權之行使，

其程序與精神有何不同？並加以析論之。（25分） 

試題評析 請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與地方制度法第39條，分別論述即可。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頁3-72。 

 
答： 
(一)中央府會覆議權之行使 

1.發動程序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

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2.議決程序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

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二)地方府會覆議權之行使 

1.發動程序 
(1)直轄市政府對第35條第1款至第6款及第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

政府三十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直轄市議會覆議。第8款及第9款之議決案，如執行有困

難時，應敘明理由函復直轄市議會。 
(2)縣(市)政府對第36條第1款至第6款及第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縣(市)政

府三十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縣(市)議會覆議。第8款至第9款之議決案，如執行有困難

時，應敘明理由函復縣(市)議會。 
(3)鄉(鎮、市)公所對第37條第1款至第6款及第10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鄉

(鎮、市)公所三十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鄉(鎮、市)民代表會覆議。第8款及第9款之議決

案，如執行有困難時，應敘明理由函復鄉(鎮、市)民代表會。 
2.議決程序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移送之覆

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七日內召集臨時會，並於開議三日內作成決

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案，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但有第40條第5項或第43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之情

事者，不在此限。 
 
二、何謂法律、法規命令、自治條例？就位階而言，三者有何不同？並論述自治條例如以罰鍰為

例，在不違反位階下之自治精神如何展現？試加以申論之。（25分） 

試題評析 請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30條與行政程序法第150條，分別論述。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頁3-46。 

 
答： 
(一)法律 

按所謂「法律」，係指立法機關所制定之抽象而一般之法規而言。至於它的意義，則可進一步從形式意義

與實質意義兩方面來加以理解。 
1.形式意義之法律 

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者，即屬狹義之法律。憲法第170條：「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

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即自形式意義之觀點而對法律予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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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質意義之法律 
凡以權利義務之設定、變更或消滅作為規範內容者，即為實質意義之法律。因此，廣義法律所指涉之範

疇，除了狹義之法律外，尚包括行政機關所制定之行政命令、地方自治團體所訂定之自治法規、條約等

等。 
(二)法規命令 

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即屬法規命

令（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 
(三)自治條例 

自治法規，依制定主體之不同，可以分為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地方行政機關

公布者，為自治條例。此觀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1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

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

治條例；…」之規定自明。 
(四)三者位階 

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牴觸者，無效。」準此以解，就規範之位階效力而言，法律優於法規命令優於自治條例。 
(五)自治條例中之罰鍰規定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罰鍰

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 
 
三、何謂措施性法律？其程序應為何？試以司法院釋字第520號為例，加以分析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請依據釋字第319號與釋字第520號，分別論述。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頁3-59。 

 
答： 
(一)措施性法律之意義 

預算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須之經費，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

失其效力，二者規定之內容、拘束之對象又持續性完全不同，故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但基於

民主憲政之原理，預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

（Massnahmegesetz）者，以有別於通常意義之法律。 
(二)程序 

1.提出 
憲法第59條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準此以解，

在我國憲政體制下，中央政府之總預算係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 
此外，為避免行政院藉由預算之提出權而變相干預司法審判而影響司法獨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6項

規定：「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

立法院審議。」 
2.審議 

(1)審議原則 
增加支出之提議 

憲法第70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旨在防止政府預算

膨脹，致增人民之負擔。立法院第八十四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請行政院在本(79)年度再加

發半個月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以激勵士氣，其預算再行追加」，係就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

議，與上述憲法規定牴觸，自不生效力（釋字第264號參照）。 
款項目節間之移動增減 

立法院依憲法第63條之規定有審議預算案之權，立法委員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權，立法委員於

審議中央政府預算案之權，立法委員於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應受憲法第70條「立法院對於行

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之限制及本院相關解釋之拘束，雖得為合理之刪減，惟

基於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尚不得比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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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蓋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

之項目言，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易導

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立，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應為

憲法所不許（釋字第392號參照）。 
 
四、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行政命令之審查主要程序為何？有何相關規範？（25分） 

試題評析 請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0條至第62條，分別論述。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出版，頁3-75。 

 
答： 
(一)學理上提出之觀點 

1.同意權之保留 
立法者於授權母法中，規定行政機關依本法之授權所訂定之命令，應於發布前先送至國會，由國會進行

審查。國會審查之結果，如國會對於該命令予以同意，則行政機關方得對外發布該命令。反之，若國會

對於該命令未予同意，則行政機關不得對外發布該命令。因此，同意權之保留係以國會同意做為命令之

生效要件。也因此，它是國會對命令之監督模式中，最強之一種。 
2.廢棄請求權之保留 

立法者於授權母法中，規定行政機關有義務將依本法之授權所制定之命令，應於公布後送國會，由國會

進行審查。國會審查之結果，如對於該命令予以廢棄，則該命令即失其效力。反之，若對於該命令未予

廢棄，則該命令繼續有效。 
因而，廢棄請求權保留係國會保留嗣後請求行政機關廢棄命令之權限。 

3.國會聽證權之保留 
立法者於授權母法中，規定行政機關依本法之授權所訂定之命令，應先經國會之聽證程序。非先經國會

聽證之程序，則不得對外公布。 
4.單純課予送置義務 

立法者於授權母法中，規定行政機關依本法之授權所訂定之命令，應送置國會。至於先公布而後送置，

或以送置為命令之生效要件，則聽任立法者之決定。單純課予送至義務是國會對命令之監督模式中，最

弱之一種，蓋此一監督模式僅要求命令於發布後送至國會即可，並未要求國會對該送置之命令有任何積

極作為。 
(二)實務上運作之狀況 

1.中央法規標準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

發布，並即送立法院。」因此，於中央法規標準法中，係採取單純課予送置義務之監督模式，以做為立

法院對於行政院各部會依法律授權所發布命令之監督。 
2.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1)立法委員之議決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達立法院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出席委員對於前

項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如有十五人以上連

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2)各委員會之審查 

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立法院對於行政院各部會依法律授權所發布命令之監督，係採取廢棄請求權

保留之模式。 
審查期限 

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

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前項期間，應扣除休會期日。視為已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行政命令，由委員會報請院會存

查。 
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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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應提

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或廢止之。 
經通知更正或廢止之命令，原訂頒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逾期未為更正或廢止者，該命令

失效。 
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本章未規定者，得準用法律案之審查。 

 
 
 


